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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並遷冊至百慕達及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6） 

 

取消授出之購股權 

 

謹此提述興利（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及二

零一五年六月九日之公佈（「該等公佈」），內容有關於授出購股權給承授人，使彼等有

權認購合共63,00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本公司普通股（「股份」）。除文義另有所指

外，本公佈所用之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經本公司董事會批准（包括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以及在各該等承授人同意下，本

公司及該等承授人同意，授予彼等全部合共63,000,000份的購股權已由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

一日起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條款而註銷。 

 

 

 

承董事會命 

興利（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宋啟慶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宋啟慶先生及張港璋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孫堅先生、邵漢青女士及江興琪先生。 


